
威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“亩产效益”评价企业差别化

价格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
威发改发〔2022〕57 号

各区市发展改革局，国家级开发区、南海新区经济发展局，

威海供电公司，威海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：

为进一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山东省发展和改革

委员会关于“亩产效益”评价企业差别化价格政策有关事项

的通知》（鲁发改价格〔2022〕56 号）、《威海市人民政府

关于开展“亩产效益”评价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威政字

〔2020〕12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决定对“亩产

效益”评价企业施行差别化价格政策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差别化用电价格政策

差别化用电价格按《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“亩产

效益”评价企业差别化价格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鲁发改

价格〔2022〕56 号）规定执行，对“亩产效益”评价改革列

入 D 类（限制发展类，下同）企业用电，实行年度递增加价

政策，即：第一年列入 D 类的，用电价格每千瓦时加价 0.05

元（含税，含市场化交易电量，下同）；连续两年列入 D 类

的，用电价格每千瓦时加价 0.1 元；连续三年及以上列入 D

类的，用电价格每千瓦时加价 0.15 元。



企业同时执行差别电价、惩罚性电价或阶梯电价的，按最

高加价标准政策执行，不再重复加价。

二、差别化用水价格政策

对环翠区、国家级开发区、南海新区“亩产效益”评价改

革列入 D 类企业计划内用水量，实行年度递增加价政策，即：

第一年列入 D 类的，综合水价每立方米加价 0.15 元；连续

两年列入 D 类的，综合水价每立方米加价 0.3 元；连续三年

及以上列入 D 类的，综合水价每立方米加价 0.45 元。

对实际用水量超过核定用水计划的部分，仍按《威海市节

约用水条例》规定的非居民用水超计划累进加价办法执行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文登区、荣成市、乳山市应充分论证辖区执行差别

化用水、用气价格政策外部基础（如统一燃气销售公司等），

具备执行条件的，可对 D 类企业执行差别化用水、用气价格

政策，具体加价标准、执行程序由当地发展改革部门制定。

（二）差别化价格政策以年度为周期执行，供电、供水企

业根据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公布的企业评价结果，自次月抄见

表量起收取加价费用。

（三）政策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及建议，请及时反馈。

本通知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6 年 12

月 31 日。《威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“亩产效益”

评价企业试行差别化价格政策的通知》(威发改发〔2020〕

227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
威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2 年 3 月 1 日




